　附件
广州市总部企业认定条件
　　总部企业应当同时满足一、二、三条款要求：
　　一、在广州市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或授权管理的企业不少于3个，并对其负有管理和服务职能（金融业除外）。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世界500强总部或分支机构（指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本标准选取上一年度的世界500强企业）。
　　（二）商务部认定或备案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指《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商务部令2004年第22号〕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规定）。
　　（三）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或中国连锁100强(中国企业500强是指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按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指全国工商联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排名；中国连锁100强是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中国连锁100强排名)。
　　（四）国家和中央部门确定的大企业（集团）（指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金融企业；国务院其他部委管理的烟草、铁路等类型企业）。
　　（五）符合行业条件和标准的企业（行业条件和标准由总部企业相关认定部门在具体认定办法中予以确定）或在新兴产业行业内营业额排名前10名的领军企业。

